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3) 133/10-11號文件  

 
檔 號：  CB(3)/M/MM 
 
電 話：  2869 9205 
 
日 期：  2010年 11月 5日  
 
發文者：  立法會秘書  
 
受文者：  立法會全體議員  

 
 

2010年 11月 10日  
立法會會議  

 
就 “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議案  

提出的擬議修正案  
 
  繼於 2010年 10月 29日發出的立法會 CB(3) 105/10-11號文

件，有 6位議員 (馮檢基議員、黃國健議員、陳鑑林議員、梁美芬議

員、湯家驊議員及梁國雄議員 )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 2010年 11月   
10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分別就李永達議員的 “幫助有需要人士置

業安居 ”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議員各自提出的修

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主席會命令就上述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為協
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下程序，供
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主席請李永達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 主席就李永達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主席請擬動議修正案的 6位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但在

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馮檢基議員；  
 
(ii) 黃國健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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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陳鑑林議員；  
 
(iv) 梁美芬議員；  
 
(v) 湯家驊議員；及  
 
(vi) 梁國雄議員；  
 

(d) 主席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e) 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主席批准李永達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主席再次請負責的政府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 34(5)條，主席決定請擬動議修正

案 的 6位 議 員 依 上 文 (c)段 所 載 的 次 序 分 別 動 議 修 正
案。主席請馮檢基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   
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後，主席會處理其餘   

5項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主席會請李永達議員發言答

辯。接着，主席會就李永達議員的議案或其經修正的議
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
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連附件  



 

附錄  
 

2010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議案辯論  

 
 
1. 李永達議員的原議案  

 
鑒於在政府提出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後，私人住宅樓價仍不斷上

升，該計劃仍未能滿足社會對資助置業的需求，本會促請政府盡快

增加土地及公私營房屋供應，恢復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重推出

售公屋計劃，以及重新研究讓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人士可於居屋

第二市場，選購未補地價居屋，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  
 
 
2. 經馮檢基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在政府多年來，住屋問題一直困擾香港社會發展，而行政長官
在施政報告中提出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後，私人住宅樓價仍不斷

上升，反映該計劃仍未能滿足社會對資助置業的需求，更遑論可長
遠解決香港住屋問題；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增加土地及公私營

房屋供應，恢復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重推出售公屋計劃，以及

重新研究讓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人士可於居屋第二市場，選購未

補地價居屋，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並制訂穩定而可持續的長
遠房屋政策，以滿足市民真正的住屋需要，為香港建立安居樂業的
環境。  
 
 
註：  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黃國健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在政府提出本港樓價自 2008年年底開始，已累積上升百分之四
十七；雖然行政長官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措施及 ‘置安心

資助房屋計劃 ’後，，但私人住宅樓價仍不斷上升，顯示有關措施及
該計劃仍未能滿足社會對資助置業的需求；就此，本會促請政府盡

快重新諮詢公眾，恢復制訂香港長遠的房屋策略及建屋目標，重建
完整的住屋流動階梯；同時，政府應在各區增加土地及公私營房屋

供應，以及縮減合資格人士輪候公屋的時間，並全面檢討申請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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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息及資產限額，令難以置業的中、下階層市民也得到住屋保障；
此外，政府也應立即恢復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重推出售公屋計

劃，以及重新研究讓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人士可於居屋第二市

場，選購未補地價居屋，幫助有需要人士；在居屋及置安心資助房
屋計劃下的資助房屋未落成前，政府亦應與市區重建局及香港鐵路
有限公司等公營機構商討，由該等機構撥出部分單位，以有條件的
方式出租或售予合資格申請白表居屋及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的人
士，使他們可得到即時協助，置業安居。  
 
 
註：黃國健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陳鑑林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年度的施政報告雖然提出了多項與房屋有關的措施，但鑒於在政

府提出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後，私人住宅樓價仍不斷上升，該計

劃仍未能滿足社會對資助置業的需求，本會促請政府優化 ‘置安心資
助房屋計劃 ’，增加該計劃提供的單位數目，並盡快推出市場；此外，
政府必須重新制訂長遠的房屋策略，盡快增加土地及公私營房屋供

應，恢復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在遵循施政報告中提出的總樓面
面積的寬免上限，以及在設計上避免造成屏風效應及熱島效應的前
提下，加快發展新市鎮和西鐵線車站上蓋物業招標，重推出售公屋

計劃，以及重新研究讓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人士可於居屋第二市

場，選購未補地價居屋，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同時，政府須
盡快落實立法規管一手私人住宅物業銷售及加強銷售的透明度，讓
有需要人士可在更公平的環境下置業安居。  
 
 
註：  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5. 經梁美芬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在本港市民對置業有強烈訴求，但鑒於政府提出 ‘置安心資助房

屋計劃 ’後，私人住宅樓價仍不斷上升，該計劃仍未能滿足社會對資

助置業的需求，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增加土地及公私營房屋供應，恢

復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重推出售公屋計劃，以及重新研究讓符

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人士可於居屋第二市場，選購未補地價居屋，

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同時提交未來 5年、 10年、 20年的人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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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訂定香港長遠房屋政策，包括盡快發展新市鎮、興建符合市
場需要的居屋，並檢討公屋政策，令有需要人士更快入住公屋。  
 
 
註：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 經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在政府提出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後，民間及不同政黨均質疑
其成效，而私人住宅樓價仍不斷上升，該計劃仍更未能滿足社會對

資助置業的需求，本會促請政府盡快增加土地及公私營房屋供應，

提出長遠房地產政策、增加定期土地供應量和透明度，以及研究如
何避免過分依賴地產商作為唯一房屋供應者，恢復居者有其屋 (‘居
屋 ’)計劃，興建適量居屋單位，重推出售公屋計劃，以及重新研究

讓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人士可於居屋第二市場，選購未補地價居

屋，資格人士亦可於居屋及夾屋市場，選購能力所及的居所，藉此
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  
 
 
註：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7. 經梁國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在政府提出 ‘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 ’後，私人住宅樓價仍不斷上

升，該計劃仍未能滿足社會對資助置業的需求，本會促請政府盡快

增加土地及公私營房屋供應，恢復居者有其屋 (‘居屋 ’)計劃，重推出

售公屋計劃，以及重新研究讓符合白表申請居屋資格人士可於居屋

第二市場，選購未補地價居屋，幫助有需要人士置業安居；本會並  
促請政府每年興建 35 000個公屋單位，以及提高公屋申請人的入息
上限，以解決香港市民的居住問題。  
 
 
註：  梁國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